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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幼儿园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华宁县幼儿园2025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资金
项目名称

华宁县幼儿园校2025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410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优化学生资助政策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通知》（云教发〔2022〕8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等有关要求，设置华宁县幼儿园2025年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资金补助对象：我园在园幼儿，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

2.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幼儿；

3.农村低保家庭幼儿。

在申请名额有多的情况下，除上述四类幼儿外，优先考虑以下情况幼儿：

1.退伍复员军人家庭子女；

2.革命烈士子女；

3.留守儿童；

4.父母双农儿童；

5.因病致贫家庭子女。

项目实施内容

1.宣传发动：幼儿园将通过召开家长会、展板、电话、班级微信群等形式，对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政策进行宣传。

2.根据幼儿园资助中心要求，在政策宣传后，申请对象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交至各班，各班班主任根据实际情况初步评定并将幼儿情况报告各年级，各年级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评定，锁定资助对象并评定幼儿贫困等级。

3.幼儿园根据各年级锁定的资助对象，根据人数和贫困等级，确定资助对象并进行神恶化公示。

4.在资金下达的第一时间将资助资金发放至幼儿家长华宁农村商业银行对应账户中，收到资金后家长签字确认，资助中心进行公示。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华宁县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对象80人，资助资金24,000.00元，其中县级资金576.00元，在资金下达第一时间一次性足额发放至幼儿家长农村信用社账户。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用款项目名称：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

用款金额：24,000.00元,其中县级资金576.00元

用款时间：2026年11月

支付对象：经认定的资助对象银行卡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确保按时足额发放我园80名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金，资助标准300元/生·年，2026年政策宣传至少1次，确保政策知晓率达100%，建档立卡贫困户获补率100%，资助事项公开率100%，受益对象满意度达95%以上。

项目二：华宁县幼儿园2026年免保育费县级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华宁县幼儿园2026年免保育费县级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 号）、《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幼儿园免保育教育费有关工作的通知》、《玉溪市教育体育局 玉溪市财政局转发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幼儿园免保育教育费相关工作的通知》、《云南省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设置华宁县幼儿园2022026年免保育费县级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一）免保育教育费对象

本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即大班及混合班 5-7 岁的在园幼儿，公办园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幼儿全额免除保育教育费，无额外收费项。

（二）政策执行标准

严格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教育、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执行免除政策，不向大班幼儿家长收取任何保育教育费相关费用。

项目实施内容

1.政策宣传与告知：通过家长会、班级家长群、园内展板、家访等形式，向幼儿家长全面宣传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明确免除对象、范围、标准，做到政策知晓率 100%，及时解答家长疑问，做好政策解读工作。

2.对象核实与统计：对本园大班在园幼儿进行全面摸排、核实，精准统计符合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的幼儿人数，建立明细台账，确保无遗漏、无虚报，及时将统计数据上报华宁县教育体育局、财政局。

3.资金对接与使用：积极对接上级教育、财政部门，及时接收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要求，专款专用，规范资金使用流程，将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幼儿园保教运转相关工作，保障幼儿园正常办学。

4.信息公开与反馈：定期对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执行情况、幼儿名单、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园内公示，主动接受家长、社会及上级部门监督；建立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家长意见建议，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做好舆情应对。            
六、资金安排情况

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开展的各项必要支出，包括保教人员薪酬、保教耗材采购、园内环境维护、学前教育活动开展等，严格按照财政预算管理要求使用资金，不截留、不挤占、不挪用。

建立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台账，对资金的接收、使用、核销进行全程记录，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资金使用情况定期上报华宁县教育体育局、财政局，接受上级部门的财务审计和监督检查。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用款项目名称：免保育费县级补助资金

用款金额：县级资金42,400.00元

用款时间：2026年9月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要求，按标准免除我园大班幼儿保育费，对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保障我园日常运转。学前一年在园幼儿免除率100.00%，幼儿家长满意度达85.00%以上。

